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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貓羅溪社區大學學習證明發給及學習證書初審計畫 

113年 09月 03日校務及課程發展委員會訂定 

114年 06月 02日校務發展委員會修訂 

一、 依據：本計畫依據「南投縣社區大學學習證明及學習證書發給辦法」訂定之。 

二、 學習證明： 

(一)定義： 

指學員學習成效符合全部「發給條件」者，由南投縣貓羅溪社區大學(以下稱本校)發

給之學習成就證明文件。由本校發給學習證明，採學分制，每 1學分為 18小時，以

此類推。 

(二)發給條件： 

修習本校課程，修習該課程期間，缺課未達課程三分之一堂數(含請假)，例如：12

週課程缺課 4次(含)以上，6週課程缺課 2次(含)以上。 

(三)申請辦法： 

        修習本校課程者，修習該課程期間須於該課程開始至第四週向本校提出申請。 

三、 學習證書： 

(一)定義： 

指學員學習成就累積達一定程度，且取得一定學分之學習證明後，得向本校提出申

請，本校於審查核定後，彙整列冊函報南投縣政府審核，由南投縣政府核發之學習

成就證明文件。 

(二)學習證書類別： 

1. 學群證書：指學員修習展現特定能力或專業知識之性質相近組合課程，取得 36

學分以上之學習證明所發給之證書。本校設有藝術與技能學群、樂活與養生學

群。 

2. 領域證書：指學員修習展現特定能力或專業知識之領域課程，取得 18學分以上

之學習證明所發給之證書。本校設有藝術領域、樂活領域、語文領域、音樂領

域。 

3. 畢業證書：指學員修習不同類別課程，取得 128學分以上之學習證明所發給之證

書。 

(三)發給條件： 

1. 學群證書發給條件： 

(1) 學員於同一學群修滿 36學分以上，且為選擇修習至少 2門以上之不同課程，

即可申請本校學群證書。 

(2) 他校課程之學習證明，須經本校學習證書審查會核定，方可合併申請本校之

學群證書。 

2. 領域證書發給條件： 

(1) 學員於同一領域修滿 18學分，且為取得同領域下任一學群證書，含學群證書

在內至少修習 3門以上之不同課程，即可申請本校領域證書。 

(2) 他校課程之學習證明，須經本校學習證書審查委員會核定，方可合併申請本

校之領域證書。 

(3) 為鼓勵學員積極學習，取得本校領域證書者，得列為本校優先聘任講師。 



2 
 

3. 畢業證書發給條件： 

(1) 學員修滿 128學分以上(學術類課程至少修滿 6學分。社團類課程至少修滿 6

學分。生活藝能類課程至少修滿 6學分。) 

(2) 他校課程之學習證明只認列 18學分(含)以下，並須經本校學習證書審查委員

會核定，方可合併申請本校之畢業證書。 

(四)申請辦法： 

1. 學員得於每年 1月與 7月申請學習證書，應填具申請書，並自行檢附符合規定之

學習證明及其他資料，向本校提出申請。 

2. 學習證書申請案須提送本校學習證書審查委員會審查，本校於受理後 3個月內完

成初審，審查核定後，彙整列冊函報南投縣政府審核，核可後由南投縣政府核發

學習證書。 

3. 學員修習同一課程取得之學習證明申請同類學習證書以 1次為限。 

四、 學習證書審查會： 

(一)組成：組成人數為五人至七人，本校校長為召集人，組成成員包括本校代表、南投

縣政府代表、專家學者或實務經驗工作者擔任之；具社區大學實務工作經驗及任一性

別之委員人數，均不得少於成員總數三分之一；需有二分之一以上代表出席，始得開

會，須有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始得決議。 

(二)權責：負責審查學員提出之學習證書申請，並將審查結果提交本校。 

五、 本計畫經本校校務發展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定，並函文南投縣政府備查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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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貓羅溪社區大學學習證書申請書 

申
請
人 

姓名  近 3個月內

兩吋半身相

片電子檔(請

張貼於右側

空白欄位) 

插入相片 

英文姓名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通訊住址  

申請種類 □學群證書 □領域證書 □畢業證書 

申請人相關證明文件 1份(請依順序擺放) 有 無 

1. 學習證書申請書   

2.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 1份   

3. 

學習證明文件： 

學習證明    張；總計   學分。學群證書    張。  

課程名稱(春、夏、秋季班)： 

(1)                   ，計   學分。 

(2)                   ，計   學分。 

(3)                   ，計   學分。 

(4)                   ，計   學分。 

(5)                   ，計   學分。 

(6)                   ，計   學分。 

參加本校舉辦之活動名稱： 

(1)                   ，計   小時。 

(2)                   ，計   小時。 

(3)                   ，計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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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 若因改名或新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致與檢附之學習證明文件上所

記載之姓名不同者，須檢附 3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或身分證明正

式文件 1份。 

(2) 所有學習證明文件影本須留校備查。 

  

※若您提供之個人資料不完整或有錯誤，將可能影響您相關權益。 

※本人確認提供之資訊無誤。 

 

申請人親筆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二 


